
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苏园市监处罚（2023) 00396号

当事人：周*

住址：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南环西路**号2幢601室

身份证件号码：3205041981****1515

联系电话：156****6888

现住址：苏州｜工业园区**花园11憧101室

2023年5月17日， 本局收到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转

办函。 函件内容显示， 苏州高新区公安机关在侦办 “5.25生

产、 销售有毒、 有害食品案
” 

过程中， 在犯罪嫌疑人孙*处查获

涉案压片糖果，从中检出托拉塞米（2028mg/kg）、阿齐沙

坦（256mg/kg）、 坎地沙坦西旨（5189mg/kg）三种治疗高血压

的处方药成分， 并发现当事人存在经营该涉案压片糖果的情

况。

2023年5月29日， 经审批， 本局对当事人涉嫌经营添

加药品的食品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。 同日， 当事人来本局接

受询问调查。 当事人在询问中承认有经营涉案压片糖果的行 

为， 并提供了以个人名义经营涉案压片糖果相关的微信聊天

及收款记录。

2023年6月25日， 本局就涉案压片糖果相关问题再次 

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。 当事人在询问过程中向本局提供了

一份涉案压片糖果的测试报告并予以解释说明。

2023年7月17日， 当事人向本局补充提交了涉案压片

糖果检测费用的转账记录截图以及涉案压片糖果的召回情 

况说明。

2023年8月2日，本局就涉案压片糖果的相关情况对当

事人进行补充询问， 进一 步确认当事人以个人名义经营涉案



压片糖果的违法事实。

经查，当事人于2021年下半年起，陆续从孙*购买涉案

压片糖果，购买价为75元／盒。当事人于2021年8月12日

向微信备注名
“

邵**
”

的用户售出33盒涉案压片糖果、 2021年9

月20日向微信备注名“

汤*
”

的用户售出33盒涉案压片糖果，

售价100元／盒，共计6600元。

综上， 当事人存在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非法添加降压

类西药成分的食品的行为，货值金额6600元，违法所得1650
一
兀

上述事实， 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2.十三批降压类物质检测结果汇总表；

3.苏州市公安局苏州｜高新区分局对当事人制作的《询问

笔录》复印件；

4.本局对当事人制作的《询问笔录》；

5.当事人提供的涉案压片糖果销售及收款的微信聊天

记录；

6.涉案压片糖果包装盒及内容物照片；

7.当事人提交的涉案压片糖果召回情况说明；

8.当事人提供的涉案压片糖果测试报告和检测费用支

付凭证。

本局于2023年9月28日通过电话与当事人确认后， 向

当事人邮寄行政处罚告知书（苏园市监罚告（2023)00364号）；

2023年10月3日显示送达签收。 当事人收到后， 在法定期

限内未进行陈述、 申辩， 也未要求听证。

本局认为， 当事人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的行为， 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二十八条
“

生产经营的食

品中不得添加药品， 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

药材的物质
”

的规定，应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




